
卫生系统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产品名称 卫生系统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公司名称 山东国稳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历城区工业南路鲍山街道殷陈小区6-2-1903

联系电话 15600206625 15600206625

产品详情

安全生产重大决策社会稳评内容

（一）合法性。主要评估（1）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2）是否符合党的政策；（3）是否
符合中央和省、市、县制定的规范性文件；（4）所涉政策调整、利益调节的对象和范围是否准确；（5
）调整、调节的政策、法律依据是否充分；（6）是否符合相关法定程序。       （二）合理性
。主要评估：（1）是否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是否正确反映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3）是
否兼顾本地区、本部门近期和长远发展规划，兼顾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大多数群众的意愿
和各方面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4）是否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三）可行性。
主要评估：（1）是否进行严谨周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2）编制的方案是否具体、详实，配套措施是
否完善；（3）重大决策实施或出台的时机是否成熟，相应的主、客观条件是否基本具备；（4）政策是
否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严密性，与周边地区相关政策是否协调一致，是否会导致相关地区、行业群众
的相互攀比；（5）是否征求了群众意见和组织开展了前期宣传工作。       （四）可控性。主
要评估：（1）重大决策的出台或实施是否会引发较大的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事件；（2）是否存
在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3）是否可能引发不良连锁反应或者对相关利益群体造成影
响；（4）是否有相应的预防和处置工作预案，不稳定因素是否在可控范围之内。       （五）
环保性。严格按照环评的要求进行评估和审批。

山东省国稳安全性企业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服务项目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权威性第三方组织
，在稳评业务流程上面有丰富多彩的資源和调查工作经验，大家企业秉持诚实守信、整体实力为本，顾
客至上、客户至上的经营管理理念，在逐步完善和提升服务标准的另外累积了丰富多彩的实际操作工作
经验和人力资源，将尽心尽意致力于服务项目于中国各大型企业，为其出示高品质的服务咨询。www.gw
gczx.com

企业评定精英团队由刑事辩护律师、高Ji技术工程师、注册建筑师、申请注册资产评估师、申请注册税w
u师、土地估价师、房地产评估师、经济师职称、统计师、技术工程师、造价师、注安师及其评定事宜需
要的各种复合型人才及专Jia构成，专业为顾客出示技术专业社会稳定风险评价，剖析资询、企业经营管



理与法律法规商务咨询等服务项目，you秀人才是咨询业关键的资产，企业与各关键单位、各产业协会、
科学研究组织、诸多高等院校创建起长期性的合作关系，信息内容方式通畅，在新项目运行中可以激发
大量的新闻资讯和助推。

 

卫生系统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施意见

为了从源头上规避、预防、控制可能发生的社会稳定风险，落实好防范、化解和处置措施，确保重大事
项顺利实施，努力构建和谐卫生环境，保证医药卫生事业科学发展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根据《丽水市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试行）》（丽委办〔2013〕113号）精神，结合我
县卫生系统工作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县卫生系统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指对卫生系统重大事项决策和实施是否可能
引发群众大规模集体上访或群体性事件进行先期预测、先期研判、先期介入。在作出涉及群众利益的重
要决策或组织实施其他重大事项之前，由决策单位或组织单位牵头，协调重大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广
泛征求意见，通过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进行分析研判，提出风险评估报告。对有风险的重大事项，根
据风险评估报告，进行风险化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和不稳定事件的发生，保障重大事项的顺利
实施。 

二、组织领导 

       成立卫生系统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叶雯涛

       副组长：潘伟新、潘林英、李樟标、叶富根

成 员：叶维德、吴晓琴、曾 波、徐建红、刘
挺、丁子善、杨有忠、汪定明、许士田、马志舜、赵永伟、项荣松、吴慧明。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卫生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叶维德、黄小伟，负责卫生系统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协调督导等工作，及时掌握全系统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情况，适时
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三、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主要包括以下重大事项： 

       （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和重大改革。 

       （二）关系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重大疾病防控干预措施、医疗安全管理与干预措施。 

（三）涉及较大范围群众切身利益的医药卫生工程项目。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医疗卫生
服务设施项目建设工程选址等。 

       （四）关系广大医务人员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与改革实施。 



       （五）其他涉及较多群众切身利益和可能引发群众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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